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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跨修課程申請表 

 辦理期間：當學期全校加退選期間 
※逾期將不予受理，請同學多加留意 

說明： 

1. 本表僅適用於日間學制學生申請跨修在職專班課程/在職專班學生申請跨修日間學制課程，並於當
學期全校加退選期間受理申請事宜。 

2. 跨修學分費依其適用之學雜費收費方式收費。採定額收費者，除特殊規定需收費之課程外，不另
收學分費；依修習學分數繳交學雜學分費者，應依進修專班課程收費標準繳交學分費。 

3. 跨修課程以學則所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一為上限，且以選修課為原則，必修課程不得跨修。 

4. 學生□同意本校依據「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」蒐集個人資訊。 簽名： 

一、基本資料： 

學 號  申請年度 學年度第        學期 

學生姓名  年 級 
□學士班 □碩士班 □博士班     年級 

□碩士在職專班 

系所組別 
 

聯絡電話    

二、申請跨修課程：  

開課序號 開課系 (所 )年班 科 目 名 稱 組 別 學 分 必 / 選 任課教師簽章 

      

(請標記簽核日期) 

      

(請標記簽核日期) 

      

(請標記簽核日期) 

      

(請標記簽核日期) 

三、簽核流程： 

學生簽名 學生所屬系(所)主管簽章 開課系(所)主管簽章 

 
 
 
 
 
 

(請標記日期) 

□計入□不計入  畢業學分    
 
 
 
 

(請標記簽核日期) 

 
 
 
 
 
 

 (請標記簽核日期) 
 

教務處 

課務組 註冊組(研究生免會) 研究生教務組 教務長 

(請標記簽核日期) (請標記簽核日期) (請標記簽核日期) (請標記簽核日期) 

※資料填寫完成並經系所主管同意後，請逕送教務處課務組(校本部行政大樓3樓)辦理，聯絡電話
(02)7734-1114(總機)。 


